生态环保督察交办信访事项整改公示

省生态环境保护督察交办编号：X002号信访事项已整改完成。根据《南通市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等文件要求，现将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公示如下： 
一、信访事项
海安市大公镇于坝村25组村民联名来信反映南通冠华森保温材料有限公司烟囱排放难闻气味，前期向当地政府反映，未得到解决。 
二、整改实施主体
海安市人民政府
三、整改措施
1.落实100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2.完成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
3.尽快完成节能审查和落实能耗指标。
四、完成时限
2022年6月
五、整改完成情况
1.南通市海安生态环境局下达行政指导意见书（编号：海环指〔2021〕11号），要求南通冠华森节能保温材料有限公司严格按照环评批复要求，对1#车间和仓库进行物理隔离，满足100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2022年5月该公司落实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2.2022年1月5日南通冠华森节能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取得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手续。
3.2024年5月22日南通冠华森节能保温材料有限公司建筑节能隔热材料生产项目节能报告获南通市行政审批局出具审查意见（通行审批〔2024〕131号），项目能耗指标替代来源为企业自身2020年实际用能(5187.27tce)及4家企业关停退出形成的部分(5905.87tce)可转移能源消费量。
[bookmark: _GoBack]如对该问题整改完成情况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间 (2024年8月21日至2024年9月3日)向海安市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办公室反映。
监督电话: 81812369
电子邮箱: ntha263@163.com


                               海安市人民政府
2024年8月20日

